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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情形对海洋法的影响及中国南海权益维护

李学文，张克宁
( 厦门大学 南海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陆地统治海洋”及“基线决定国家管辖海域范围”是目前国际海洋法的两大基本原则，然海平面上升不仅

可使岛屿向岩礁甚至低潮高地退化，也会致使低海拔国家的沿海基线具有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对于其可能导致的

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外部界限及相邻或相向国家海域划界协议变化的担忧。由于南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复杂的领域

主权纠纷以及尚未公布南沙群岛基线等特征，在海平面上升所引发的相关海洋法问题上，保护中国南海权益显得尤

为迫切。中国应当通过促进包括条约法和习惯法在内的海洋法发展以维护南海权益，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不

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南海权益，也将助力于国际法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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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ea level rise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South China Sea

LI Xue-wen，ZHANG Ke-ning

(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land dominates the sea”and“baselines determine the boundary of sea areas under national jurisdiction”are
two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The rise in sea level due to climate change not only down-
grades an island to a rock / reef or even to a low-tide elevation，but also leads to uncertainty on the coastal baselines of low-ly-
ing countries．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outer limits of sea areas under national jurisdiction
or in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States with opposite or adjacent coasts． The law-of-the-sea issues caused
by sea level rise have become pressing in South China Sea because of its particular geological environment，the complicated
disputes ove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unpublished baselines in Nansha Islands et al．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the sea，including treaties and customary law，with a view to safeguarding its SCS rights and interests． Seeking
for solutions to these issues would not only be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SCS rights and interests，but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Key words: sea level rise; baseline; sea areas under national jurisdiction; maritime delimit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South
China Sea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战

争、疾病、自然灾害等灾难外，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平

面上升问题也逐渐成为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
尽管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下，我们难以确切地知

道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但海平面上升这一客观事实

却已被广泛承认。［1］一般认为，人类排放的二氧化

碳、甲烷、氧化亚氮等组成的温室气体是导致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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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附件 A，其中规定的温室气体具体有: 二氧化碳( CO2 ) 、甲烷( CH4 ) 、氧化亚氮( N2O) 、
氢氟碳化物( HFCS) 、全氟化碳( PFCS) 、六氟化硫( SF6 ) 。

上升的主要原因①。各国虽然积极地通过制定国内

立法及签订《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

方式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受到工业时代以来

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因素累积影响，气候变化导致

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已经不可避免。
鉴于中国海域幅员辽阔，且南海权益保护的迫

切性，笔者将以南海为切入点，探讨海平面上升情形

下南海权益的维护途径。当前南海纷争各方谈判协

商遭遇阻碍，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客观上南海

区域海平面却逐年上升。其可能导致南海部分岛屿

向岩礁甚至低潮高地的退化及部分海洋地物的消

失，对中国依据“陆地统治海洋”原则主张领海、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洋权益有何影响? 如何有效

地进行防范海平面上升的海岛建设及开展区域合

作? 如果南海岛礁退化或消失，之前中国依据相关

基线划归的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区域是

否可以通过国际海洋法认定为中国的特殊海域? 笔

者将在以下逐一探究。

一、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平面上升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大不利后果即为海平面

上升，其已逐渐成为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马

尔代夫、图瓦卢和基里巴斯等诸多低海平面国家，正

在遭受由此带来的国家生存的巨大考验。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
mate Change，简称 IPCC) 2013 年发布的第五次调查

报告显示，1901 年至 201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 19
厘米。19 世纪中叶以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远超过

去两千年。［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未来 210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情形，IPCC 的五次报告做了越来

越精准的最高上升高度和最低上升高度的预测，具

体数据如图 1 所示。

图 1 210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高度预测［3］

相比于全球平均情形，中国的海平面上升问题

更加严峻。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6 年中国海平面

公报》显示: “去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升高 82
毫米，比 2015 年高出 38 毫米，为 1980 年以来的最

高位。据统计，1980 年至 2016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

上升速率为 3． 2 毫米 /年，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其中南海区域中的西沙海域 1993—2016 年海平面

上升速率较高，达 4． 8 毫米 /年，远高于同期全球和

中国沿海平均水平。1993—2016 年，南沙海域海平

面上升速率为 3． 0 毫米 /年，低于同期中国沿海平均

水平。”［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也是海平面上升的严

重受害国。高海平面加剧了中国沿海风暴潮、洪涝、
海岸侵蚀、咸潮及海水入侵等灾害，给沿海地区人民

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海

平面上升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在于海水倒灌引发

的土地盐碱化、被迫迁徙和气候难民等问题，还包括

不断后退的海岸线可能改变中国已经公布的领海基

线，此外在极端状况下出现的淹没中国远洋群岛上

岛屿、岩礁和低潮高地等海洋地物的情形也将会对

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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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Eric Bird and Victor Prescott，Ｒising Global Sea Levels and National Maritime Claims，Marine Policy Ｒeports ( 1989) ; David Freestone and
J． Pethick，International Legal Implications of Coastal Adjustments under Sea Level Ｒise: Active or Passive Policy Ｒesponses，Changing Climate and the
Coast． Ｒeport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Miami Conference on Adaptive Ｒesponses to Sea Level Ｒise and Other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Vol． 1 ( May 1990) ; Alfred H． A． Soons，The effects of a rising sea level on maritime limits and boundaries，International Law Ｒe-
view，1990; David D． Caron，When Law Makes Climate Change Worse: Ｒethinking the Law of Baselines in Light of a Ｒising Sea Level，Ecology Law Quar-
terly，Vol． 17，Issue 4 ( 1990) 。

② 参见薄燕:《对环境被迫移民问题的若干思考》，发表于《国际论坛》，2006 年第 2 期; 郭剑平、施国庆:《环境难民还是环境移民———国
内外环境移民称谓和定义研究综述》，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1 期; 史学瀛、刘晗: 《气候移民的国际法保护困境与对策》，发表于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6 期。

③ 参见秦天宝:《我国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 年第 2 期; 李良
才:《气候变化的损害赔偿与国家责任问题研究》，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2 年第 1 期; 龚宇:《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 虚幻或现实》，发表
于《现代法学》，2012 年第 4 期。

④ 参见薛桂芳、张蕾:《气候变化对南海岛礁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 吴
珊珊、张凤成、李晓冬:《海洋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边远海岛管理研究》，发表于《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5 年第 3 期。

二、海平面上升所引发的海洋法问题研

究之综述

海平面上升问题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

注的重点。在国际社会，早在 1989—1990 年间，大

卫·D·卡伦 ( David D． Caron ) 、大卫·弗里斯通

( David Freestone) 、J． 佩西克( J． Pethick) 、阿尔费尔

德·H·A·宋斯( Alfred． H． A． Soons) 、埃里克·伯

德( Eric Bird) 和维克托·普斯科特( Victor Prescott)
等众多学者就已经关注到了海平面上升除了会对低

地国家生存产生威胁外，还有可能产生法律机制方

面的影响，提出了“变动的基线”等理论①。2010
年，克莱夫·斯科菲尔德( Clive Schofield) 就海平面

上升可能导致的低潮线后退对于国家管辖海域影

响、远洋群岛的逐步退化及完全丧失主张管辖海域

权利及群岛国被淹没后国家地位的消失问题呼吁各

国予 以 关 注; ［5］2012 年，大 卫·弗 里 斯 通 ( David
Freestone) 在总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海洋

法公约》) 制定 30 周年成就、挑战和新的议程时，明

确指出《海洋法公约》缺乏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

体排放的相关规定，这是下一阶段《海洋法公约》应

当完善的重点; ［6］2014 年，达沃尔·维达( Davor Vi-
das) 系统阐述了《海洋法公约》体系下客观稳定的

地理环境对于“陆地统治海洋”和“基线决定国家管

辖海域范围”两大基本原则的决定性作用。［7］

众多国际法学者对海平面上升对国际法所产生

影响的持续关注，使之成为国际法协会的重要议题。
2008 年，国际法协会设立了基线委员会，旨在讨论

海平面上升对现行的基线制度可能产生的相关影

响。在 2012 年基线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

中，委员会认为海平面上升所影响的不仅是基线制

度及海洋法相关问题，持续的领土消失还引发了国

家定义、人权、难民标准、国家责任、国际和平及安全

等一系列国际法议题。［8］因而为更好地探究海平面

上升对现行国际法体系产生的影响，国际法协会在

2012 年成立海平面上升委员会，将海平面上升所引

发的海洋法问题、气候难民及被淹没国家法律地位

列为三大工作事项，到 2016 年 8 月 10 日发布临时

性报告止，委员会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近年来对此问题表现出了较

高关注度，代表性学者陈贞如是国际法协会海平面

上升委员会委员之一。［9］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海平面

上升可能引发的气候难民②和国家责任③等问题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关学者也注意到了气候变

化下南海岛礁退化可能引发的不利后果④。然专门

论述海平面上升可能带来的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及相

邻或相向国家海域划界影响的文献迄今暂付阙如，

笔者拟做出这一新的学术探索，以期对海平面上升

后引发的相关海洋法问题予以回应。

三、海平面上升对海洋法的影响

在当前以《海洋法公约》为主导的国际海洋秩

序下，“陆地统治海洋”及“基线决定国家管辖海域

范围”是两大基本原则，然而当前这两大基本原则

却面临着冲击。此外，沿海区域的地理环境是相邻

或相向国家达成海域划界协议的基础，然海平面上

升却动摇着这一根基。在 20 年前海平面上升所引

发的海洋法相关问题或许还只是虚幻的想象，但 20
年来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使得这一问题逐步迈入人们

的现实考量之中。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不仅可能使得

部分岛屿退化甚至消失，也会导致低海平面国家的

沿海基线具有不确定性，以下就海平面上升对国际

海洋秩序的影响做具体阐述。
( 一) 海平面上升对“陆地统治海洋”原则的

影响

国家的陆地领土主权是构成其海洋权利的基

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并借助习惯法和司法裁

决 形成和发展。国际法院在1969年联邦德国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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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洋法公约》第 7 条第 4 款还规定:“除在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或以这种高地作为划定基线的起讫
点已获得国际一般承认者外，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以低潮高地为起讫点。”

② 参见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51。

麦、荷兰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中指出:“陆地统治海

洋原则适用于毗邻区和大陆架，陆地是一国可以对

其 陆 地 领 土 向 海 延 伸 部 分 行 使 权 力 的 法 律 渊

源。”［10］国际法院在 2001 年巴林诉卡塔尔案判决中

指出，“海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这可概

括为陆地统治海洋原则”。［11］

然而伴随着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于全球地理环

境的变化，有学者提出在把陆地统治海洋原则作为

一般性原则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在海平面上升的特

殊情形下，部分国家适用“海洋决定陆地原则”。［3］

事实上，孟加拉湾因为低洼的地理特征和持续的风

暴侵蚀，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严重威胁了孟加拉湾国

家的生存。2010 年，位于孟加拉湾的小岛新穆尔岛

被上涨的海平面淹没，以未曾预料的方式结束了印

度和孟加拉国关于此岛长达 30 多年的主权争议，在

某种程度上，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于地理状况的改

变使得“海洋已经部分决定了孟加拉湾陆地上的国

家权益”。笔者在此无意对这一观点进行评析，但

无疑其是地理环境变化下国际海洋法如何应对的重

要思考。
现行国际海洋秩序下，《海洋法公约》中对于低

潮高地、岩礁及岛屿赋予的权利截然不同，《海洋法

公约》第 13 条规定仅在领海范围内的低潮高地可

以作为领海基点①。第 121 条第 3 款规定不能维持

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能拥有专

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而岛屿却可以和大陆一样主张

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完整权利。如果一个面

积为 1 平方公里的岛屿在 400 海里范围内没有其他

岛礁 或 者 大 陆 存 在 的 情 形 下，它 将 为 一 国 带 来

431 014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范围，而如果仅仅被定

义为岩礁的话，一国仅能依此主张 1 550 平方公里

的管辖海域范围。［12］由此可以看出海平面上升情形

下不断淹没的陆地区域及岛屿向岩礁甚至低潮高地

的退化，对于一国行使国家管辖海域范围权利的不

利影响。当前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在不断淹没低潮高

地、侵蚀远洋群岛陆地面积的同时，也会引发海水倒

灌，土地盐碱化问题，使得原先的岛屿因为不能支持

人类生活而丧失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
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资源特别是渔业资源是

图瓦卢、基里巴斯、马尔代夫等国家获得蛋白质资源

的主要途径，对全球变暖影响最小的这些国家却要

承担最为严重的后果，这明显是不公平的。
( 二) 海平面上升对“基线决定国家管辖海域范

围”的影响

基线亦可称为领海基线，起初，基线仅为测算领

海宽度的起始线，伴随着《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

区、大陆架制度的确立，领海基线同样起到了测算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外大陆架宽度起始线的作用，因

而将领海基线称为基线更为准确。［13］在早期的国际

实践中，各国一般都以低潮线作为领海基线。但在

1951 年的英挪渔业案中国际法院肯定了挪威使用

直线基线的合法性②，《海洋法公约》第 14 条中也规

定了沿海国为适应不同情况，可交替使用正常基线

和直线基线的方法以确定基线。考虑到群岛国家在

政治、经济、社会、国防安全等方面的统一性，《海洋

法公约》第 47 条赋予了群岛国家可划定连接群岛

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群岛基

线。因而沿海国在满足《海洋法公约》第 7 条的情

形下可以自主选择使用正常基线、直线基线或者混

合基线，群岛国家在水域面积和包括环礁在内的陆

地面积的比例在 1 ∶ 1 至 9 ∶ 1 之间时可以划定群岛

基线。
沿海国和群岛国基线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显著，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会淹没低海平面国家的领海基

点，从而影响到各国已经公布或者尚未确定的基线。
《海洋法公约》赋予各国管辖的领海、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等海域范围的基础就是以基线起算，2012 年

国际法协会基线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中认

为基线是变动的，基线可能伴随着陆地面积的增加、
沿海人工设施的建设往向海面延伸，也可能因为沿

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往向陆面后退，即肯定了“变

动的基线”理论。这一理论对当前的国际海洋秩序

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稳定的地理环境是现行海洋法

体系的基础。在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

国际法体系下，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为稳定性、
公开性和明晰性。尽管《海洋法公约》第 16 条要求

各国应将标有基线、分界线等地理坐标的海图妥为

公布并上交副本于联合国秘书长处，但这并不是强

制性义务，当前仅有外大陆架的界限范围需要经由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查后才具有拘束力，其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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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第 8 款规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情报应由沿海国提交根据附件二在公
平地区代表制基础上成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委员会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
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确定性和拘束力。”

② 《条约法公约》第 62 条第 1 款( 甲) 项规定:“条约缔结时存在之情况发生基本改变而非当事国所预料者，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
之理由，除非: ( 甲) 此等情况之存在构成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

③ 参见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 Bangladesh /Myan-
mar) 。

范围的变动并不需要任何审查机制①。
因此“变动的基线”可能导致两种情形: 一是沿

海国家肆意地变革基线，不断地对海域进行爬行式

管辖( creeping jurisdiction) ，从而影响公海自由; 二

是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沿海区域的国家，尽管低

潮线发生了后退现象，但考虑到变更基线后国家管

辖海域范围会随之缩小，很少有国家会做出主动改

变。因而“变动的基线”最好的解决方式即为永久

固定各国管辖海域范围的外部界限，可当前国际社

会也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统一规定，仅在《海洋法

公约》第 76 条第 9 款中规定沿海国应当将永久表明

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有关情报交存于联合国秘

书长处，即沿海国的外大陆架界限应当永久固定，尽

管其当初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沿海国侵占国际海

底区域。单一的外大陆架界限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

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界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尽管永

久固定各国管辖海域范围外部界限的设想乍看之下

极富吸引力，但“应然”和“实然”之间大不相同。尽

管《海洋法公约》作为框架性条约，各项条款做到了

模糊再模糊，似乎为缔约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和适

用空间。但事实上作为各国之间相互妥协和协商一

致的产物，《海洋法公约》的每一项条款都是国家利

益博弈的结果，贸然地将单一的外大陆架界限的规

定扩展适用，肆意扩大《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第 9
款的适用范围不仅不符合条约解释的基本方法，也

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 三) 海平面上升对于相邻或者相向国家海域

划界的影响

相邻或相向国家极易产生海域划界纠纷，依照

《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第 83 条及第十五部分的规

定，当前的海域划界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一

是各争议国协商解决; 二是各方达成一致意见提交

国际司法机构; 三是在当事国均未行使《海洋法公

约》第 298 条排除性声明权利的情形下，争议一方

就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主权所引发的海域划界问题

启动了第十五部分第二节下的强制裁判程序。第三

种有关强制裁判程序解决争议国家海域划界的司法

先例至今尚未出现，也因海域划界涉及各国核心利

益，事实上一方未参加裁判过程的判决或裁决是否

具有执行力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此不做探讨。
海平面上升对于各方协商解决的海域划界方式

的影响在于，各国无论采用何种协议划定海域界限，

达成协议的基础都应当是依赖于各国沿海区域的地

理情形，而海平面上升导致了沿海国基线往向陆方

向后退，其是否构成了《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 简称《条约法公约》) 第 62 条第 1 款中当事国同意

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的“根本情形变化”②?

从而导致海域划界的缔约国可以不受“条约必须遵

守”义务的约束。尽管紧随其后的条约法公约第 62
条第 2 款的例外情形中排除了“根本情形变化”在

确定国家边界条约中的适用，但也有学者认为第 2
款在制定中仅考虑了人们可以预见的后果，而没有

考虑到海平上升这一人们无法预料的结果。划定海

域界限的条约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形下仍然具有不确

定性。［14］

而在各方达成一致意见提交国际司法机构的海

域划界方式中，国际司法机构无论采用自然延伸、中
间线或者公平原则划定争议国家的海域界限，各国

的地理状况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在 2012 年

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采

取的划界方式即为第一阶段选择一系列特定的基

点，根据基点做出连线划定初步界限，第二阶段考量

孟缅两国和孟加拉湾的特殊地形，以适当调整基线

来达到公平的效果，第三阶段法庭依照两国的海岸

线比例做了相称性测试，在确保公平结果的前提下，

最终划定了两国的海域界限③。在海洋法法庭划定

孟缅海域界限历程中，地理情形贯穿了孟缅划界案

的始终。而当前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却侵蚀和淹没着

孟加拉湾的沿海区域，改变着孟缅两国的沿海基线

和基点状况，此种情形是否会变化业已形成的孟缅

两国的海域划界判决，此份判决是否仍然对当事国

具有法律拘束力，这同样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地理情

况变化下司法判决的拘束力问题并非笔者探讨的重

点，故不做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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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The Ｒepublic of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Award of 12 July 2016。

四、海平面上升情形下南海权益维护的

三重困境

海平面上升情形下中国海洋权益维护，南海海

域无疑占据了首要地位，因其面临着独特的地理环

境、复杂的领域主权纠纷及尚未公布南沙群岛基线

三重困境。首先在地理环境方面，南海属于西太平

洋的一个边缘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东西距离

为 1 380 千米，南北距离约 2 380 千米，总面积约

350 万平方千米，南海诸群岛具有分布较广、滩礁较

多及面积较小三大地理特征。［15］众多的岛屿、岩礁

和可以作为基线基点的低潮高地交错分布，也因为

《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岛屿制度中，岛屿和岩礁的

区分标准即能否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的定义过于宽泛，岛屿能否提供淡水、食物和人类居

住的场所，是否拥有维持其本身经济生活的足够资

源亦 随 着 新 技 术、新 生 活 条 件 的 出 现 而 可 能 改

变，［16］暂时还无法准确判断南海诸岛的地理形态。
但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引发的海水倒灌却极易导致南

海部分岛屿向岩礁甚至低潮高地的退化或者消失，

实际上这一说法绝非危言耸听，以西沙群岛一个战

略地位相当重要的岛屿咸舍屿为例，它常年受潮水

和季风、特别是海平面上升后海水倒灌的影响，整个

岛屿面积迅速缩小。几年前还在的咸舍屿，现在海

面上已经看不见了。［17］

其次在领域主权纠纷方面，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通过

非法侵占岛礁、掠夺油气资源等方式不断侵犯中国

在南海区域的海洋权益，对这一非法行径中国政府

保持了高度克制，并探索用谈判协商的办法逐步解

决南海权益争议问题，这是此前南海局势保持相对

稳定的根基所在。然而 2013 年开始的中国与菲律

宾之间的“南海仲裁案”①再次将中国与周边国家

的南海权益之争推向了舆论的高峰，2016 年 7 月 12
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了在条约解释、法律

适用、事实认定、论证逻辑等方面都具有严重错误的

仲裁意见，［18-21］为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进程蒙上了

一层阴影。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南海争议，不仅严

重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和政治互信，

也因海平面上升这一客观状况，中国南海权益保护

更为复杂和棘手。
最后，当前中国只对南海区域中的西沙群岛的

领海基线做出了规定，并未对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做出说明，国内法中对于南沙群岛领海、专属经济区

及大陆架界限也尚未作出明确规定，这样便无法确

定由南沙群岛延伸出的处于中国管理下的国家管辖

海域范围。这样的不确定性，不仅会在以后的海域

划界中授予其他利益相关国家口实，也可能致使由

中国南沙群岛的基线延伸出来的国家管辖范围内海

域逐步与公海界限模糊化。在海平面不断上升的情

形下，南沙群岛的岛屿、岩礁和低潮高地不断退化甚

至被淹没，而上述退化和淹没的群岛区域可能有着

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决定国家间划定海洋管

辖范围的关键基点，中国在 1996 年公布的第一批

77 个大陆及西沙群岛领海基点，绝大多数就位于边

远海岛上。因而当前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和未划定的

南沙群岛基线可能使中国面临着因为失去海域权利

主张依据从而丧失南沙群岛延伸出的部分或全部管

辖海域范围的不利局面。

五、南海可能“被淹没”海洋权益维护的

思考

在当前的国际海洋秩序中，《海洋法公约》虽然

被称为“海洋宪章”，涵盖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

区、大陆架、群岛国制度、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转让及海洋争端解决等

诸多方面，但不无遗憾的是《海洋法公约》在制定过

程中没有包含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定，对于海平面上

升所引发的相关海洋法问题出现了忽视和遗忘。国

际海洋法庭庭长若泽·路易斯·热苏斯( Josd Luiz
Jesus) 也曾说到:“对于海平面上升的预期及其对于

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及界限的影响在《海洋法公约》
中并没有被特殊强调，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也不是

会议协商中的重点。”［22］

被淹没水域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曾经处于一国管

辖范围内，维护低海拔国家海洋权益的关键是如何

继续对这一特殊海域行使国家管辖权。就行使管辖

权而言，在习惯国际法领域与被淹没水域最为相似

的概念应为历史性水域。但笔者在此认为历史性水

域概念不能适用于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特殊水域，

早在英挪渔业案中，国际法院即指出历史性水域通

常是指内水，英国将历史性水域适用于领海范围，这

种行为有违国际法。因此如果将历史性水域适用于

可能被淹没国家的领海、毗连区、群岛水域或专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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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大陆架这样的非内水区域并不适宜。
在无法从《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中寻求

到被淹没海域权益维护的统一解决方案后，具体考

虑到海平面上升对海洋法产生的“陆地统治海洋”
“基线决定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及相邻或者相向国

家海域划界协议三个方面影响，维护南海可能“被

淹没”海洋权益最为优先的方式应为与南海周边国

家签订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

但考虑到周边各国存在的严重主权分歧，在呼吁各

国积极谈判促进南海问题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应考

虑，一旦南海僵局始终无法打破，如何在海平面上升

的客观情形下维护中国南海海域合法权益。笔者认

为还需要做到的措施有以下两点。
( 一)“陆地统治海洋”原则下的南海诸岛管理

建设

在以《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未

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陆地统治海洋”依然是我

们必须遵循的海洋法基本原则，为了防止不断上升

的海平面侵蚀南海诸岛，致使岛屿向岩礁甚至低潮

高地退化，需要进行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设施建设。
中国在南海的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的 280 多

个岛礁属于中国的边远海岛，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

间之内，因为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军事用途的限

制，边远海岛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23］

近年来中国逐步认识到了南海诸群岛所具有的政

治、经济、社会、国防安全等重大利益是中国的成长

和崛起的海洋战略依托，因此相继于 2010 年施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12 年实施了《全

国海岛保护规划》，加大了对于南海诸群岛的基础

设施建设。2012 年 7 月 24 日，三沙市的建立进一

步缓解了南沙诸群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局面。
在当前南海区域，考虑到巨大的资金投入，为全

部岛礁建设防护措施暂不具有可行性。较为可行的

做法是在对南海岛礁进行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明确

不同岛礁地理位置、受威胁程度，有选择性地在那些

对于海域划界至关重要的岛礁建立防护措施。在这

方面日本的“离岛立法”为我们提供了有力借鉴，自

2010 年起日本逐步制定了“离岛法制”，目的即在于

采取措施保护决定日本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外缘的

远洋基点，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即是对于“冲之鸟礁”
的建设保护，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已经

花费约 600 万美元，通过加建防护罩、培育珊瑚礁等

方式保护冲之鸟礁。［24］

但兴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人工设施再次暴露了

《海洋法公约》不足和缺陷，由于《海洋法公约》未对

“人工岛屿”作出明确定义，而对于在原有岛礁的基

础上，采取人工填充方式属于人为添附还是人工岛

屿的法律性质都还存在着空白，目前国际法学界、学
者也缺 乏 对 此 类 岛 礁 在 国 际 海 洋 法 中 的 法 理 研

究。［25］人为添附和人工岛屿在《海洋法公约》下产生

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如果此类人工设施被认定为

人为添附的话，并不会改变原有低潮高地、岩礁的法

律地位，即相关国家仍然可以将位于领海 12 海里范

围内的低潮高地作为领海基点使用，岩礁依然可以

主张其 12 海里领海范围。而如果被认定为人工岛

屿，其可以主张的海洋权益将大为减损，《海洋法公

约》仅在其第 60 条第 4 款及第 5 款中赋予人工岛屿

所有国设置最多不超过 500 米安全区的权利，这一

问题的解决尚需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意见交换，

也使中国在南海诸群岛上为应对海平面上升所采取

的岛礁建设面临法律困境。
( 二) 海洋法发展下南海被淹没海域成为特殊

海域

法律是一个活的程序，是为了回应需求，维持秩

序与公义而存在的。国际海洋法自诞生以来就具有

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特征，伴随着海洋经济需求和

海洋科技发展，各国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三次全球

范围内的海洋法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海

洋法制度和原则，海洋法已然成为国际海洋治理的

有效规范工具，在应对海平面上升问题上，海洋法自

身也必须做出回应。从之前的分析可知，海平面上

升对“基线决定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原则会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如果可以通过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创造

出一种新的“特殊海域”概念，即通过永久固定基线

和海域分区的外部界限，使得原先处于一国管辖范

围内的被淹没海域成为特殊海域继续能够被一国行

使管辖权，则为当前中国南海权益维护最为合适的

解决方式。
一般认为，依照《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的规

定，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

习惯。从国际条约法的角度看，《海洋法公约》能够

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支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

不断调整，适应海洋法的时代发展。目前海洋法领

域中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简称

BBNJ) 议题最为人关注，即是由于《海洋法公约》未

对其作出规定，但实践中又确实具有进行规制的必

要。因而各国在 2015 年启动了 BBNJ 国际协定谈

判进程，虽然目前还在联合国大会设立的谈判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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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阶段，但在未来几年，有可能转入政府间大会

谈判阶段，成为继 1994 年《执行 1982 年第十一部分

的协定》及 1995 年《执行 1982 年有关养护和管理跨

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后

《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特殊协定。
笔者赞同鉴于《海洋法公约》在制定过程中忽

略了海平面上升对于国际海洋法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制定类似的《海洋法公约》特殊

协定弥补对于此类问题的规制不足。如何解决海平

面上升所冲击的“陆地统治海洋”“基线决定国家管

辖海域范围”原则及相邻或者相向国家海域划界协

议是各国制定该类特殊协定的工作重点，此外各国

应当严格限定被淹没水域成为特殊水域的适用条

件、范围和要素，不能使得部分国家在“法无禁止皆

可为”中大步流星，肆意划定处于一国管辖海域范

围的此类特殊水域，从而侵犯国际社会总体利益。
但从缔结《海洋法公约》及其特殊协定的历史实践

来看，因为渗透着不同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

因素，上述的条约的缔结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国际习惯法而言，相比于国际条约法，虽然其

“广泛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证明标准同样

十分模糊，但由于当前的海平面上升只影响了部分

低海平面国家和群岛国家，较之被动地等待国际社

会利益的博弈结果，南海周边各国可以开展区域合

作，形成就海平面上升情形下南海被淹没海域成为

特殊海域的国际习惯法。海平面上升对于南海周边

各国而言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断上升的海平面

不仅威胁着周边各国的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及海域划

界问题，也因为南海极端气候现象的频繁出现，威胁

了南海区域内的船舶航行安全，增加了沿海国搜寻

和救助的义务。因而在积极倡导全球性公约缔结的

同时，也应注重南海区域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尽管各国在岛屿主权归属、海域划界等高敏感

度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在海难救助、环
境保护及海洋科学研究方面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

性。南海属于《海洋法公约》第 122 条下典型的半

闭海区域，依据第 123 条规定周边各国应当履行海

洋生物资源养护、海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联合等合

作义务，海平面上升正是南海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

问题，南海周边国家就应对海平面上升问题进行区

域合作存在必要性、可能性，在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历

程中，因为国家的特殊的地理特征或者历史传统从

而创设国际习惯法的先例屡见不鲜，例如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等国家创设了群岛国制度，挪威一国就创

立了直线基线制度等，上述的先例相继通过海洋立

法和国际司法判决等方式确定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法

律拘束力，通过创设国际习惯法维护海平面上升情

形下中国南海权益亦具有可行性。

六、结语

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全球变暖、海啸、台风等极端

自然现象不断侵蚀着低地国家的陆地区域，受到历

史累积因素的影响，海平面上升这一问题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不可逆转，可能使得部分群岛国家或者大

陆国家的远洋群岛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威

胁到各国已经公布或者尚未确定的基线，从而影响

一国可以主张的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和相邻或者相向

国家的海域划界协议。全球变暖是全人类造成的，

被淹没国家只是受害者，如果因此剥夺他们因为被

淹没陆地而产生的国家管辖海域范围权益，于情于

理，都不适宜。［26］

当前南海区域因其面临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复
杂的领域主权纠纷及尚未公布南沙群岛基线的三重

困境，更加具有维护海洋权益的急迫性。南海仲裁

案的发生使得南海问题的解决遭遇了障碍，中国在

积极呼吁南海争议各国积极谈判促进南海问题和平

解决的同时，也应考虑，一旦南海僵局始终无法打

破，如何在海平面上升的客观情形下维护中国南海

海域合法权益。
海平面上升已不再是虚幻缥缈的未来事物，其

对于低地国家的生态破坏、淹没国家法律地位及气

候难民等不利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众多国际法学者

一直对其保持了高度的关注，“陆地统治海洋”及

“基线决定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两大基本海洋法原

则面临着现实挑战。结合南海权益保护的紧迫性，

笔者赞同在当前南海海域除了在部分重要岛礁上进

行必要的人工建设外，还应当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就

保护南海岛礁现状进行区域合作，或者国际社会为

此特殊海域进行立法工作，而将其立法建议付诸实

践，尚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国若能联合其他有类似

困境的国家集体发声，至少可以引发世界范围内对

此问题的持续关注，来自被淹没国家的压力至少可

以督促各国积极探索被淹没国家管辖范围海域法律

定位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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